
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執行單位：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基隆市114年度都市更新自主更新輔導團

基隆市自主更新人才培訓課程-115年度市民自主更新輔導班

案例分享篇
    自主更新案例分享 

講        師|林育全

現        職|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公司  總經理

課程日期|115.06.06



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執行單位：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基隆市114年度都市更新自主更新輔導團

簡報大綱

壹、更新會籌組立案程序與應備文件 

貳、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作     

業須知補助原則要點 

參、都市更新會會務運作與成功案例分享

_ 資金籌措、理事會、委任專業機構

肆、中央擴大自主更新政策方向
附錄、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作業須知補助原則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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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簡歷
講師 林育全
現職 冠霖都市更新事業團隊總經理(96~)
學歷 政治大學地政碩士。臺灣科技大學管理學士。明新工專土木科

公部門暨委辦案資歷
都更審議會 107~115年 現任：桃園市、嘉義市、彰化縣、花蓮縣   曾任：新北市、金門縣 委員
住都中心 114~118年 桃園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董事
重建委辦案 96~115年 臺北、基隆、桃園 (執行中)、新北、新竹、澎湖等 6 縣市共 20案 計畫主持人

專案執行長整維委辦案 110~115年 新北(執行中) 、臺北等 2市共3案
私部門資歷
江陵企業 82~94年 建設開發業務及營建管理專案(約20案) 事業處主管

冠霖團隊 94~115年

板橋翠北DEF區自辦市地重劃整合(38公頃、1600人)
都市更新規劃&整合顧問專案(逾300案\40案) 
建築經理與管理專案(2案)、自主更新輔導(20案)
創辦謙牧學堂(都市更新跨域學習平台|台日交流)

總經理

第三部門資歷

社團法人

113年~116年 台灣自主都市更新培力協會 副理事長
108~114年
103~115年

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第三~四屆
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709專案辦公室

理事長
執行長

98~102年 臺北市都市更新學會法宣專案辦公室 執行長
講師資歷
政府 99~115年 國土署、北北基桃、竹苗中彰、嘉義縣市、高雄、澎湖、金門 講師

學校 105年~107年
100年~105年

中國科技大學-都市更新規劃整合人才學分學程計畫
    政治大學公企中心-不動產開發與都更碩士學分班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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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會籌組立案
程序與應備文件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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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22: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其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得就主管機關劃
定之更新單元，或依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擬具事業要，申
請主管機關依第29條規定審議核准，自行組織都市更新會實施…..

條例#27:逾七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依第22及23條規定自行實施都市更
新事業時，應組織都市更新會，訂定章程，申請主管機關核准。     

 更新會推動程序與法令要點

委任專業機構統籌辦理都更業務

條例:都市更新條例
更會法:都市更新會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

條例#28:得依民法委任具有都市更新專門知識、經驗之機構，統籌辦理都更業務
或更新會轉軌依條例#22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之。

更會法#7:定期(至少每六個月召)或臨時會員大會。
更會法#22:理事會:至少每三個月開會一次。但認有必要者，得隨時召集之。

更會法#5:成立大會後三十日內報請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並發給立案證書。
條例#27:都市更新會應為法人。

更會法#4:發起人應自核准籌組之日起六個月內召開成立大會，並通知主管機關派 
員列席。未依期限成立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核准籌組。

條例#22: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1/2，並其
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1/2之同意。
其同意比率已達第三十七條規定者，得免擬具事業概要，並依第27條及第32條
規定，逕行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

更會法#4:應由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過半數或七人以上發起籌組。

逾1/2人及面積同意籌組更新會

更新會會員人數逾七人

更新會籌組核准

過半數或七人以上發起籌組

成立大會
議決章程\理監事選舉、會後選舉理事長

更新會立案核准

會務運作管理 (更會法#7.8.9.10.22.23)

都市更新單元符合劃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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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計畫同意比率(不含市有土地及都更條例第24條部分)

更新會成立大會重大事項議決同意比率(含公有土地及都更條例第24條部分)

計算 人數 面積

項目 土地 建物 土地 合法建物

謄本登載(計算基準) 114 114 2,215m2 7,582.08m2

同意比率(超過)自劃單元 4/5 4/5

同意比率基準數值 >91.2 >91.2 >1,772m2 >6,065.66m2

計算 人數 面積

項目 土地 建物 土地 合法建物

謄本登載(計算基準) 115 114 2,747m2 7,582.08m2

同意比率(超過) 1/2 1/2

同意比率基準數值 >57.5 >57 >1,373.50m2 >3,791.04m2

 事業計畫與更新會重大事項議決同意比率【案例計算】

案例資料：1.公有土地1人，土地面積532m2 ，無都更條例第24條免計部分
2.非更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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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更新會核准籌組應備文件

更
會
法
# 3 

1
發起人名冊
發起人為自然人者:姓名、聯絡地址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發起人為法人:名稱、主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代表人指派書。

2 章程草案(參閱營建署都市更新作業手冊-附件3-4都市更新會章程-參考範例 )

3
概要核准適用：發起人在更新單元內之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
或檢具逾50%同意書：更新單元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

4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之事業概要(核准函文)
或已達條例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比率之同意籌組證明文件(籌組更新會同意書)

手
冊

1 籌組更新會申請書

2 已達條例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比率計算表

※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申請當日為準

市
府

1 切結書

2 申請籌組檢核表

更會法# 3 :發起人檢具申請書及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籌組

地政 更新單元內之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申請籌組當日之第一或三類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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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程草案討論重點(1/2)

章程草案依都市更新條例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及
109年版都市更新作業手冊訂定之。

第 三 條 
本會會址設於基隆市○區○路○號○樓，如有異動，
授權理事會議決通過，並通知全體會員且報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 條 
本會設理事○人，候補理事 ○人，並成立理事會。
理事由本會會員互選之，依得票數高低順序當選之，
並依得票數高低順序明定其候補順序。得票數相同
時，以抽籤定之。
未來依需要須增加理事人數時，須經會員大會同意。
(理事及監事選舉與職權行使辦法，由會員大會決
議。)

第十八條 
本會設監事 ○ 人及候補監事 1人。監事及候補監事
由本會會員互選之，依得票數高低順序當選之。

建議理監事人數

人數 理事(候補) 監事(候補)

<50 3人
(候補1人)

1人
(候補1人)

50-100 5人
(候補1人)

1人
(候補1人)

>100 7人
(候補2人)

2人
(候補1人)

• 理事不得少於3人，候補理事不
得超過理事名額1/3

• 監事至少1人，且不得超過理事
名額1/3，並得設置候補監事1
人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印每組一份
第 三 條 本會會址設於基隆市〇〇路(街)〇〇巷〇〇號
每位會員每年新台幣○元。逾期未繳納者，經以存證信函通知且於寄發次日起○日內仍未繳納者，以繳納期限到期日○日後起算，依年利率○%計算延遲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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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第一至八項為法定事項)
一、訂定及變更章程。
二、會員權利及義務。
三、選任或解任統籌處理都市更新業務之機構及
其方式。
四、議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之草案。 
五、議決權利變換估價條件及評定方式。 
六、理事及監事之選任、改選或解任。 
七、都市更新會之解散。 
八、清算之決議及清算人之選派。 
九、訂定工程、信託及融資貸款銀行之徵選及發

包方式。 
十、其他。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人數超過二分之一並其
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
過二分之一之出席，並出席人數超過二分之一，
出席者之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行之。但前項第1款至第9
款事項之決議，應經會員人數超過二分之一，並
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
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四條 
本會經費來源如下：
一、會費：權利變換計畫核定前，每位會員新台幣○○

元/每建物門牌每年新台幣   元(會員歸戶計算)，核
定後按各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計算及辦理
找補。
本更新單元自「更新會籌組立案至申請中央重建經
費補助核准階段」相關會務推動支出費用(包含謄本
申請、資料印製、郵件寄送…)，由所有權人○○○
先生/小姐代墊新臺幣○○○元整，俟中央重建經
費補助款核撥後，依據支出明細表及憑證，優先由
行政作業費款項提撥返還代墊費用。

二、都市更新事業前置作業費：依每位會員在本更新單
元權利變換範圍內按各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
例計算之。

三、都市更新事業費：依每位會員在本更新單元權利變
換範圍內按各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計算之。

四、政府機關之補助。
五、民間團體及個人之捐助。
六、基金及其孳息。
七、其他來源。
八、前述各款經費利息。

 章程草案討論重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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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更新會立案核准應備文件

更會法# 5 

1 章程

2 會員與理事、監事名冊(※產權異動者應附異動索引)

3 圖記印模

4 成立大會紀錄

手冊 1 成立更新會申請書

市府
1 切結書

2 申請立案檢核表

更會法# 5 :都市更新會應於成立大會後三十日內檢具
                    申請書及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報請核准立案

。

成立大會召開工作-
會前準備-理監事候選登記、郵寄開會通知、出席委託書
當日工作-統計出席率
                章程議決同意比率
                理監事選舉及選舉結果同意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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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
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

事業須知補助原則要點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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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作業須知
重建補助經費規定要點
整建維護經費規定要點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補助經費核
撥與核銷方式

 補助架構
處理方式 重建 整建、維護

申請
基地條件 屋齡30年以上者之合法建築物 屋齡20年以上者之合法建築物

補助對象
(申請人) 核准立案之都市更新會

1.核准立案之都市更新會
2.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3.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補助範圍
1.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2.擬訂權利變換計畫

1.規劃費：
(1)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費
(2)結構補強設計經費

2.工程費10項(1-3為必要項目)：
(1)老舊建築物立面及屋頂突出物修繕工程
(2)老舊招牌、 違規物或違建及 突出外牆

面之鐵窗拆除。
(3)空調、外部管線整理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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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15年申請程序及受理時點尚未發布

 申請流程與優先補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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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補助經費
• 不得超過實際採購金額，且補助上限為新臺幣500萬元 。
  －實際補助金額之5%或新臺幣20萬元內得列為更新團體行政作業費。

•申請擬訂權利變換計畫補助經費
• 不得超過實際採購金額，且補助上限為新臺幣300萬元 。

• 個案因基地面積逾3,000㎡或所有權人數逾400人等特殊情形，
   得酌予提高補助額度及補助上限。

人數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補助金額上限
擬訂權利變換計畫
補助金額上限

人數≦50人 150萬元 100萬元

超過50人＜人數≦100人 每增1人加計1萬5千元 每增1人加計1萬元

人數＞100人 每增1人加計1萬元 每增1人加計5千元

 重建相關經費補助(規劃設計)核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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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計畫有關費用籌措方式1節，涉及所有權人
權利及義務，請補充說明是否業經更新會會員大
會決議。

(三)請補充重建更新意願調查證明文件，查所附更新
會成立大會議決更新會章程、理監事選舉結果，
並未討論與推動都市更新或旨揭補助案有關之議
題。 

 營建署審查紀錄－申請補助款會員大會需議決事項

1.調查重建更新意願及申請補助款
2.財務籌措方式(自籌款來源)
營建署補助款初審意見函文 修正補助計畫書申請展延回函

應完成都市更新重
建意願及討論財源
籌措方式等議題，
須納入會員大會討
論並議決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第一商業大樓補助記錄自籌款要求�知悉申請補助款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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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補助經費額度如下表：

• 總樓地板面積之認定
以使用執照登載為準。
無法出具使用執照者：
地政機關核發之建物登記謄本所載主建物面積。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認定之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地面層以上總樓地板面積 補助金額上限

面積≦5,000㎡ 80萬元

5,000㎡＜面積≦10,000㎡ 每增加100㎡增加補助1萬元 
10,000㎡＜面積 每增加100㎡增加補助5,000元

換算公式：
1坪=3.3058m2

1m2=0.3025坪

 整建維護相關經費補助(規劃設計)核算方式

• 經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結果有安全疑慮，需辦理補強工
程者，得提高原核定補助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費用50%作
為補強設計費用。 

申請提高建築物結構補強設計補助費用時，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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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工程施作補助經費上限規定如下表：

17

類別 優先補助項目 補助經費上限計算
上限

比率
備註

A

1.老舊建築物立面及屋頂突出物修繕工程。
2.老舊招牌、突出外牆面之鐵窗及違建拆除。
3.空調、外部管線整理美化。
4.建築基地景觀綠美化。
5.屋頂防水及綠美化。
6.增設或改善無障礙設施。
9.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設置之防墜設施
10.其他經審查同意之必要或特殊工程項目 

2.優先整建維護地區
1500元/㎡(地面層以上總
面積)

50%

申 請 施
作 A 、
C 類 ，
須 施 作
A 類
1~3 項 ，
且 施 作
費 用 須
占 A 類
實 施 工
程 經 費
1/3 以
上

B

7.提高建物耐震能力。 1.施作部分樓地板面積≦ 
1,500㎡，4,000元/㎡
2.施作部分樓地板面積＞ 
1,500㎡，3,000元/㎡

55%

C 8.增設昇降機設備。 以審查結果為準 45%

 整建維護相關經費補助(工程施作)核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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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建維護實施工程案如有下列情形者，應依附表內容調降補助經費。

18

項目 說明 調降比率 備註

陽台外推或

加窗

建築物有陽台外推或加窗情形，

且所有權人無法配合拆除整理者
總補助經費2.5% 申 請 案 如

有 未 符 合

建 築 執 照

及 相 關 核

准圖說者

依 各 項 比

例 調 降 補

助經費。

設置鐵窗
建築物裝設不突出外牆面之鐵窗

且所有權人無法配合拆除整理者
總補助經費2.5%

頂樓加蓋
頂樓具有非屬使用執照圖說核准

之使用空間
總補助經費2.5%

法定空地與原

始竣工圖未符

法定空地涉有搭建臨時建築物或

增建違章建築，且未符原始竣工

圖說

總補助經費2.5%

 補助經費申請額度特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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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助核准函
二、委託契約書影本
三、中止補助具體原因文件

受補助單位會議紀錄、受補助單位及市府正式函文
四、都市更新案推動過程大事紀
五、執行成果

簡報、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草案、相關圖說、簽到或會議紀錄等
六、受託專業團隊檢視契約內容，明列已完成之工作內容及經費明細表等經費
        實支證明文件
七、決算書及執行成果經費明細表

依本辦法接受補助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工程之建築物，
其所有權人或管理人除因天然災害及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經市府同意外，
不得於工程竣工查驗後五年內任意變更整建、維護項目或拆除重建，
並應於住戶規約中載明及於日後產權移轉時列入交代。

 經內政部核定補助，受補助單位申請中止補助應備下列文件

 整建維護經費補助特別規定

 整維補助特別規定與中止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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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會會務運作與
成功案例分享_資金籌措、
理事會、委任專業機構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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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會議 臨時會議

#7
召集

每六個月至少召開一次
召開日期由理事會決議之

經理事會認為必要或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之
請求，或監事函請召集

#8
通知

應於二十日前通知會員。 緊急事故召集，於開會二日前送達通知者。

 內政部92年2月7日台內營字第092008449號函
    「通知」公聽會方式並無明文規定，可由都市更新會自行送達或交由郵政機關送達。

章程：第五章會議_第二十五條(章程增列 非法令規定)
並將開會通知公告於本會專屬網頁或本會會址門首。

#11 函請地方主管機關派員列席
章程：第五章會議_第二十七條

#7會員大會召集人(章程：第五章會議_第二十五條)
召集人理事長
理事長不為或不能召開會議超過二個會次者，主管機關指定理事一人召集。

#7召集時點、#8通知(章程：第五章會議_第二十五條)

#30財報查閱
理事會所造具之各項會計報表及監事之查核報表於會員大會定期會議開會十日前，
備置於辦公處所供會員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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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般決議
出席：以會員人數超過50%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50%
同意：出席人數超過50%並其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50%

#30年度預算及前一年度財報承認
理事會應每年編造預算，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編製資產負債表、收支
明細表及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報表，經監事查核通過，報請
會員大會承認。

#10重大決議(章程：第五章會議_第二十四條)
一、訂定及變更章程。
二、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三、選任或解任統籌處理都市更新業務之 機構及其方式。
四、議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之草案。
五、議決權利變換估價條件及評定方式。
六、理事及監事之選任、改選或解任。
七、都市更新會之解散。
八、清算之決議及清算人之選派。
九、其他議決事項
前項第1款至第8款事項之決議，
應經會員人數超過50%，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50%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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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定期會議 臨時會議

#22
時點

每三個月至少召開一次
召開日期由理事會決議之。

理事長認有必要或經過半數理事提議
者，得隨時召集之。

#22
通知

應於七日前通知各理事及監事，
監事得列席之。

應於二日前通知各理事及監事，
監事得列席之。

 章程：第五章會議_第三十條
會議通知應以書面或電子訊息載明事由通知全體理事及監事，監事得列席會議。

#20理事會召集人(章程：第五章會議_第三十條)
理事長召集
理事長不為或不能召開會議超過二個會次者，主管機關指定理事一人召集。

#22時點、通知(章程：第五章會議_第三十條)

#21理事出席
理事會開會時，理事應親自出席。
但章程訂定得由其他理事代理者，不在此限。每一理事以代理一人為限。
章程：第五章會議_第三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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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
#20、#23一般決議
除本辦法或章程另有訂定外，理事會權責第一項及第七項應有半數理事出席，出席理事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七、設置會計簿籍及編製會計報表。

#20、#23重大決議
理事會權責的第二至六項 
二、執行章程訂定之事項。
三、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研擬及執行。
四、權利變換計畫之研擬及執行。
五、章程變更之提議。
六、預算之編列及決算之製作。
八、其他議決事項
各款事項之決議同意：應有理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出席理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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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更新會組織層級與委任專業協力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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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經理

銀行洽詢
貸款申請
工程發包
營建管理
交屋驗收

會計師

帳務管理
報表製作
稅務申報
財務簽證

金融信託

融資評估
撥款作業
資金管理
信託管理

 委任專業協力團隊方案與主責事項

統籌機構

全案管理
團隊遴選
事務整合
管理作業
清算解散

都更規劃

更新評估
劃定單元
擬定事計
擬定權變
釐正圖冊
成果備查

建築師 地政士 估價師

更前權值
更後價值
拆遷補償
租金補貼

法令檢討
建築設計
拆照建照
繪施工圖
建照勘驗
使照申請

面積計算
信託登記
設定登記
產權登記
稅賦減免
稅務規劃

律師

合約審視
權義訂定
法律諮詢

營造廠

申報開工
營造施工
工程管理
完工點交
工程保固

統包或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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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料及現況分析

基地位置、更新單元範圍、土地及建物公私有權屬
合法建築物現況、其他土地改良物使用狀況、
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物
都市更新會重大議決&一般議決比率、事業計畫報核同意比率

貳、相關都市計畫及土地
        使用管制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建蔽率、容積率

參、容積獎勵概算 容積獎勵上限說明、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肆、建築設計草案 建築規劃配置要點、建築風格示意圖、平面圖(1F、標準層、地下層)

伍、更新前估價條件及原   
        則評估

評價基準日估價師選任鑑價結果選定
更新前估價條件(預擬) 、更新後估價條件(預擬)

陸、更新後分配原則 房地選配原則草案建議 

柒、拆遷安置與信託計畫 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估值拆遷安置費（租金補貼）、
舊違章建築戶處理方案、信託管理

捌、財務計畫 費用提列總表、成本收入分析情境模擬、更新前後房屋坪數模擬比較、
成本收入分析及對策方案

玖、後續待辦事項及前期
        費用估值

後續待辦事項、前期費用估值

都市更新重建可行性評估草案報告(案例目錄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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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車位 坪數/數量 平均單價 金額(元)

住宅(1F) 57.69 坪 1,246,610 元/坪 71,916,930 

住宅(2~12F) 1,242.38 坪 1,028,519 元/坪 1,277,811,490 

停車位 23 個 2,456,522 元/個 56,500,000 

房屋車位總計 1,406,228,420 

  更新後總價值

  共同負擔比率
項目 金額(元) 比率

更新後總價值 1,406,228,420 100.00%

共同負擔費用 470,616,657 33.47%

所有權人分配總價值 935,611,763 66.53%

提列之營建費用單價為193,739元/坪。

  全案成本分析
項目 依提列總表 扣除風險管理費 風險管理費差額

共同負擔(元) A 470,616,657 427,676,207 42,940,450

總銷售面積(坪) B 1,300.07 -
全案平均成本(元/坪) A÷B 361,993 328,964 33,029

社區所有權人全部出資(全案) (案例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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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項目 方案一：不出資（採折價抵付） 方案二：100％出資

更新重建後的總價值A 1,406,228,420 1,406,228,420

共同負擔b1 470,616,657 470,616,657
風險管理費b2

(不出資者不能分配風險管
理費利潤)

0 42,940,450

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後可分
配價值C=A-b1+b2 935,611,763 978,552,213

差異概念說明

1.依核定之權利變換計畫內容折價抵付共
同負擔（b1），並依更新後可分配價值
C辦理房車選配，並依登記坪數辦理價
金找補。

2.一般可選配C×10％為上限的房屋車位
價值，超過部分需與實施者協商。

3.不負擔風險及不享有出資利潤。

1.支付共同負擔b1，選配更新重建後
總價值A的房屋及車位，享有更新
後漲價差額與承受跌價風險。

2.享有共同負擔b1與風險管理費b2的
結算分配權益與不足額負擔。

案例說明 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為5.9957%

更新後價值 84,313,237元 84,313,237元

共同負擔費用 折價抵付：28,216,763元 支付費用：28,216,763元

可分配價值 56,096,474元 84,313,237元

可選配房、車

52.64坪+1車位 80.31坪+1車位

享有更新後漲價差額與承受跌價風險

註：2樓以上均價暫估102萬/坪、車位均價暫估240萬/個

社區所有權人部分不出資(全案) (案例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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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分配更新後價值及模擬選屋找補

樓
層 權利人 更新前權利

價值(元)
更新前權利
價值比例

總銷價值(元)
(可分配價值) 共同負擔(元) 應分配價值

(元)

扣除平均車位
單價後價值

(元)
模擬選配戶別

X Y Z=X-Y W 戶別 價格(元)  J 找補(元)W-J

1 A 73,014,048 9.9566% 140,013,036 46,857,584 93,155,451 90,698,930 7F-A2 48,000,480 42,698,450 

2 B 43,967,976 5.9957% 84,313,772 28,216,942 56,096,830 53,640,308 2F-A2 59,330,050 -5,689,742 

3 C 44,407,656 6.0557% 85,156,910 28,499,111 56,657,799 54,201,277 3F-A2 61,158,500 -6,957,223 

4 D 43,967,976 5.9957% 84,313,772 28,216,942 56,096,830 53,640,308 4F-A2 61,158,500 -7,518,192 

5 E 44,847,336 6.1157% 86,000,048 28,781,281 57,218,767 54,762,246 5F-A2 62,356,450 -7,594,204 

6 F 45,287,015 6.1756% 86,843,185 29,063,450 57,779,735 55,323,213 6F-A2 62,356,450 -7,033,237 

7 G 62,639,667 8.5419% 120,118,938 40,199,709 79,919,229 77,462,708 12F-A2 59,673,600 17,789,108 

1 H 77,876,828 10.6198% 149,337,989 49,978,328 99,359,661 96,903,139 7F-A1 55,960,280 40,942,859 

2 I 45,862,998 6.2542% 87,947,700 29,433,093 58,514,606 56,058,085 2F-A1 64,571,810 -8,513,725 

3 J 46,312,635 6.3155% 88,809,932 29,721,653 59,088,279 56,631,757 3F-A1 65,224,710 -8,592,953 

4 K 45,862,998 6.2542% 87,947,700 29,433,093 58,514,606 56,058,085 4F-A1 64,571,810 -8,513,725 

5 L 46,762,272 6.3768% 89,672,164 30,010,213 59,661,951 57,205,429 5F-A1 65,877,610 -8,672,181 

6 M 47,256,873 6.4442% 90,620,619 30,327,628 60,292,991 57,836,469 6F-A1 66,530,510 -8,694,041 

7 N 65,254,222 8.8985% 125,132,656 41,877,629 83,255,027 80,798,505 10F-A1 55,641,450 25,157,055 

合計 733,320,500 100.00% 1,406,228,420 470,616,657 935,611,763 均價
2,456,522 - 852,412,210 -

所有權人意願表達模擬分配結果 (案例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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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層 權利人 更新前權利

價值(元)

更新前權
利

價值比例

應分配價值(元) 扣除平均車位單價
後價值(元) 風險管理費(元) 應分配價值+風險

管理費(元) 模擬選配戶別

Z=X-Y W P S=W+P 戶別 找補(元)S-J

1 A 73,014,048 9.9566% 93,155,451 90,698,930 4,275,424 94,974,354 7F-A2 46,973,874 

2 B 43,967,976 5.9957% 56,096,830 53,640,308 2,574,597 56,214,905 2F-A2 -3,115,145 

3 C 44,407,656 6.0557% 56,657,799 54,201,277 2,600,343 56,801,620 3F-A2 -4,356,880 

4 D 43,967,976 5.9957% 56,096,830 53,640,308 2,574,597 56,214,905 4F-A2 -4,943,595 

5 E 44,847,336 6.1157% 57,218,767 54,762,246 2,626,089 57,388,334 5F-A2 -4,968,116 

6 F 45,287,015 6.1756% 57,779,735 55,323,213 2,651,835 57,975,048 6F-A2 -4,381,402 

7 G 62,639,667 8.5419% 79,919,229 77,462,708 3,667,940 81,130,648 12F-A2 21,457,048 

1 H 77,876,828 10.6198
% 99,359,661 96,903,139 4,560,170 101,463,309 7F-A1 45,503,029 

2 I 45,862,998 6.2542% 58,514,606 56,058,085 2,685,562 58,743,647 2F-A1 -5,828,163 

3 J 46,312,635 6.3155% 59,088,279 56,631,757 2,711,891 59,343,648 3F-A1 -5,881,062 

4 K 45,862,998 6.2542% 58,514,606 56,058,085 2,685,562 58,743,647 4F-A1 -5,828,163 

5 L 46,762,272 6.3768% 59,661,951 57,205,429 2,738,220 59,943,649 5F-A1 -5,933,961 

6 M 47,256,873 6.4442% 60,292,991 57,836,469 2,767,182 60,603,651 6F-A1 -5,926,859 

7 N 65,254,222 8.8985% 83,255,027 80,798,505 3,821,038 84,619,543 10F-A1 28,978,093 

合計 733,320,500 100.00% 935,611,763 - 42,940,450 944,160,909 - -

註1：平均車位單價為2,456,522元。
註2：1F後院及7F露臺不可登記產權面積，但計算使用權價值。
註3：風險管理費為42,940,450元。

折價抵付共同負擔(扣除風管費)-分配更新後價值及模擬選屋找補
(案例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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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新舊建物面積分配
樓層 權利人

更新前建物(坪) 模擬選配

主建物 附屬建物
(平陽台)

室內
使用面積 權狀面積

戶別
主建物(坪) 附屬建物(坪)(陽台) 室內使用面積(坪) 權狀面積(坪)

A B C=A+B D E E-A F F-B G=E+F G-C H H-D

1 A 83.92 6.24 90.16 92.77 7F-A2 27.87 -56.05 2.73 -3.51 30.60 -59.56 44.92 -47.85

2 B 45.02 5.55 50.57 53.87 2F-A2 39.04 -5.98 3.89 -1.66 42.93 -7.64 63.05 9.18 

3 C 45.02 5.55 50.57 53.87 3F-A2 39.04 -5.98 3.89 -1.66 42.93 -7.64 63.05 9.18 

4 D 45.02 5.55 50.57 53.87 4F-A2 39.04 -5.98 3.89 -1.66 42.93 -7.64 63.05 9.18 

5 E 45.02 5.55 50.57 53.87 5F-A2 39.04 -5.98 3.89 -1.66 42.93 -7.64 63.05 9.18 

6 F 45.02 5.55 50.57 53.87 6F-A2 39.04 -5.98 3.89 -1.66 42.93 -7.64 63.05 9.18 

7 G 60.44 5.55 65.99 69.58 12F-A2 33.55 -26.89 2.74 -2.81 36.29 -29.70 53.28 -16.30 

1 H 90.18 6.71 96.89 99.45 7F-A1 32.20 -57.98 3.24 -3.47 35.44 -61.45 52.04 -47.41 

2 I 45.82 5.55 51.37 55.09 2F-A1 40.52 -5.30 3.94 -1.61 44.46 -6.91 65.29 10.20 

3 J 45.82 5.55 51.37 55.09 3F-A1 40.52 -5.30 3.94 -1.61 44.46 -6.91 65.29 10.20 

4 K 45.82 5.55 51.37 55.09 4F-A1 40.52 -5.30 3.94 -1.61 44.46 -6.91 65.29 10.20 

5 L 45.82 5.55 51.37 55.09 5F-A1 40.52 -5.30 3.94 -1.61 44.46 -6.91 65.29 10.20 

6 M 45.82 5.55 51.37 55.09 6F-A1 40.52 -5.30 3.94 -1.61 44.46 -6.91 65.29 10.20 

7 N 61.3 5.55 66.85 71.13 10F-A1 32.20 -29.10 3.24 -2.31 35.44 -31.41 52.05 -19.08 

合計 750.04 79.56 829.60 877.73 - - - - -

註1：1F後院及7F露臺不可登記產權面積，但計算使用權價值。

(案例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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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銀行條件比較表 (案例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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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負擔項目預算 預算金額(元) 預估簽約款(元) 單位 附註

總顧問費用 1,000,000 200,000 階段性統籌 人事行政費*5%計算

都更規劃費(部分) 5,700,000 1,200,000 720萬-150萬(成果備查)

建築設計費(部分) 2,040,000 510,000 510萬*40%(核定前)

不動產估價費 1,350,000 157,500 3家費用+領銜

代書費用(部分) 100,000 10,000 前期之面積計算、信託登
記、抵押權設定等費用

測量費用 87,150 43,575

支出預算小計 10,277,150 2,121,0751

扣除政府補助款 2,900,000

更新會前期自籌款 7,377,150

暫以14戶平均分攤 526,939 151,505

更新會發起籌組立案至事權計畫核定階段支出費用預估
(案例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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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費用現金流量表
項目

000年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期初資金 1,557,240 1,557,240 1,555,740 1,555,781 928,280 2,993,780 2,168,780 942,530 
-

457,470 

收
入

補助款1 800,000 
補助款2 599,999 1,450,000 
利息 41 
自籌款 2,800,000 

合計 1,557,240 1,557,240 1,555,781 2,955,780 3,728,280 2,993,780 2,168,780 942,530 992,530 

預
估
支
出

冠霖規劃 2,000,000 700,000 700,000 1,400,000 
地政士 7,000 
估價師 825,000 157,500 
建築師 510,000 
記帳士 16,250 
建物測量 27,500 27,500 
雜項費用 1,500 

合計 - 1,500 - 2,027,500 734,500 825,000 1,226,250 1,400,000 157500

期末資金 1,557,240 1,555,740 1,555,781 928,280 2,993,780 2,168,780 942,530 
-

457,470 835,030 

(案例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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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更新案例_成功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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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擴大自主
更新政策方向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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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碼補助都市更新
會所需作業費

加碼補助自主都更
先期規劃費

研議提供自主都更
貸款信用保證

自主都更符合規劃
設計要件逕予提高

1.5倍容積

配合中央政策捐社
宅(婚育宅)容積加
碼提高2.0倍容積

 自主都更研議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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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執行單位：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0基隆市114年度都市更新自主更新輔導團

附錄_中央補助款其他規定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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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 住戶重建意願證明文件(如都市更新會會員大會紀錄、居民共識協調紀錄)

 基地範圍(以位置圖、地籍圖、使用分區圖、地形套繪圖表達位置及範圍)
 現況分析(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權屬、使用現況及照片、意願調查)
 課題與對策(現況及推動重建面臨之課題及改善對策)
 預定工作項目、內容與實施方式 (設計圖說、拆遷安置計畫)
 公私有土地之分配意願與需求初步調查~僅申請事業計畫補助者，免填
 權利變換計畫選配原則概述~僅申請事業計畫補助者，免填
 預定作業時程(各階段作業預計實施進度)
 經費需求及項目明細(經費估算、分擔)

摘要表 申請補助計畫書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要件檢核表

41

 重建相關經費補助(規劃設計)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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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都市更新事業
(權利變換)計畫草案

舉辦公辦公開展覽
及公聽會

都市更新會

委託專業規劃團隊

整合住戶意見

審議通過

核定公告

舉辦自辦公聽會及
取得規定同意比例

提送都市更新事業
(權利變換)計畫報核

簽訂契約
檢附補助案核准函、
委託契約書影本、納
入預算或超支併決算
證明文件、請款明細
表及收據。

公開展覽
檢附擬訂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
公開展覽函、納入預
算或超支併決算證明
文件、請款明細表及
收據。

地方政府中央申請單位地方政府

按契約進度請撥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依其自治規定
訂定請撥款時點並制
定契約範本，按受補
助單位與受託專業團
隊契約進度管控撥付
受補助單位。 

都市更新會

檢附證明文件

地方政府

查核工作進度
及請領金額

內政部(國土署)

核撥經費

50%

50%

 更新團體申請重建相關經費補助(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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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 住戶整建維護意願證明文件

(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都市更新會會員大會紀錄、居民共識協調紀錄)

 基地範圍(以位置圖、地籍圖、使用分區圖表達位置及範圍)
 現況分析(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權屬、使用現況及照片、意願調查)
 課題與對策(現況及推動整建維護面臨之課題及改善對策)
 預定工作項目、內容與實施方式 (設計圖說)
 預定作業時程(各階段作業預計實施進度)
 經費需求與項目明細(經費估算、分擔)
 後續管理維護構想(管理維護費用、人力及方式)

摘要表 申請補助計畫書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要件檢核表

43

 整建維護相關經費補助(規劃設計)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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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補助經費額度如下表：

• 總樓地板面積之認定
以使用執照登載為準。
無法出具使用執照者：
地政機關核發之建物登記謄本所載主建物面積。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認定之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地面層以上總樓地板面積 補助金額上限

面積≦5,000㎡ 80萬元

5,000㎡＜面積≦10,000㎡ 每增加100㎡增加補助1萬元 
10,000㎡＜面積 每增加100㎡增加補助5,000元 換算公式：

1坪=3.3058m2

1m2=0.3025坪

 整建維護相關經費補助(規劃設計)核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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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草案

舉辦公辦公開展覽
及公聽會

都市更新會、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都市更新事業機構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委託專業規劃團隊

整合住戶意見

審議通過

核定公告

舉辦自辦公聽會及
取得規定同意比例

提送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報核

地方政府中央申請單位地方政府

按契約進度請撥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依其自治規定
訂定請撥款條件及制
定契約範本，並按受
補助單位與受託專業
團隊契約進度管控撥
付受補助單位。 

都市更新會

檢附證明文件

地方政府

查核工作進度
及請領金額

內政部(營建署)

核撥經費

簽訂契約
檢附補助案核准函、
委託契約書影本、納
入預算或超支併決算
證明文件、請款明細
表及收據。

公開展覽
檢附擬訂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公開展覽函、
納入預算或超支併決
算證明文件、請款明
細表及收據。

50%

50%

※申請補強設計補助者，請
款時應併同檢附補強設計委
託契約書影本

※申請補強設計補助者，請
款時應併同檢附詳評或補強
設計審查通過證明

 申請整建維護相關經費補助(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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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表 申請補助計畫書
（申請補助經費及項目明細）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要件檢核表

 基地範圍
 現況分析
 違建及違規物處理情形
 課題與對策

 整建或維護計畫及其設計圖說
 預定作業時程
 申請補助經費及項目明細
 後續管理維護構想

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草案
 建物登記簿謄本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 住戶整建維護意願證明文件

(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都市更新會會員大會紀錄、居民共識協調紀錄)

申請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工程補助，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後審議通過前提出申請。

 整建維護相關經費補助(工程施作)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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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工程施作補助經費上限規定如下表：

47

類別 優先補助項目 補助經費上限計算
上限

比率
備註

A

1.老舊建築物立面及屋頂突出物修繕工程。
2.老舊招牌、突出外牆面之鐵窗及違建拆除。
3.空調、外部管線整理美化。
4.建築基地景觀綠美化。
5.屋頂防水及綠美化。
6.增設或改善無障礙設施。
9.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設置之防墜設施
10.其他經審查同意之必要或特殊工程項目 

2.優先整建維護地區
1500元/㎡(地面層以上總
面積)

50%

申 請 施
作 A 、
C 類 ，
須 施 作
A 類
1~3 項 ，
且 施 作
費 用 須
占 A 類
實 施 工
程 經 費
1/3 以
上

B

7.提高建物耐震能力。 1.施作部分樓地板面積≦ 
1,500㎡，4,000元/㎡
2.施作部分樓地板面積＞ 
1,500㎡，3,000元/㎡

55%

C 8.增設昇降機設備。 以審查結果為準 45%

 整建維護相關經費補助(工程施作)核算方式



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執行單位：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8基隆市114年度都市更新自主更新輔導團
48

完工驗收

委託專業公司施作

施工進度達50%

簽訂契約
檢附補助案核准函、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函及其
計畫書、委託契約書影本
、納入預算或超支併決算
證明文件、請款明細表及
收據。

施工進度達50%
檢附監造報表、施工日誌
、納入預算或超支併決算
證明文件、請款明細表及
收據。 

完工驗收
檢附驗收通過證明、成果
報告書、工程決算書、納
入預算或超支併決算證明
文件、請款明細表及收據。 

地方政府中央申請單位地方政府

按契約進度請撥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依其自治規定
訂定請撥款條件及制
定契約範本，並按受
補助單位與受託專業
團隊契約進度管控撥
付受補助單位。 

都市更新會

檢附證明文件

地方政府

查核工作進度
及請領金額

內政部(國土署)

核撥經費

都市更新會、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都市更新事業機構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20%

30%

剩餘

 申請整建維護相關經費補助(工程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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